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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院審議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所附決議提

出金管會114年下半年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相關法規

調適之檢討報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5 年 1 月 

依據 107 年 2 月 5 日華總一經字第
10700015301 號總統令公布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有關財政委員會審查總報告案柒、各委員會審

查結果第 24 款金管會主管第 1 項第（十）小項決
議略以，請金管會每半年具體提出既有法規命令應
重新檢討之定期報告，鬆綁相關法令限制，使金融

科技之發展得以迅速面對市場需求，與世界競爭。
謹就114年下半年度金管會檢討既有法規命令之辦
理情形，說明如下： 

壹、 調適金融業發展金融科技之相關法規 

一、 修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對設置或營運金融
科技創新園區及辦理金融科技發展專案補

（捐）助作業要點」 

(一) 進度：114 年 7 月 7 日金管發字第
11401398151 號令修正發布。 

(二) 修正重點：主要修正金融科技發展相關
補（捐）助案審核項目及對外揭露金融
科技發展專案評分重點、不予補（捐）

助之經費項目，以及補（捐）助案審核
程序等事項。 

(三) 修正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使金融科技

發展相關補（捐）助案件之申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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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補（捐）助流程更為明確及透明，並
利申請補（捐）助者瞭解金融科技發展
專案之評分重點，進而籌劃對我國整體

市場金融科技發展有益之計畫或活動，
助力我國金融科技發展。 

二、 發布「數位金融服務包容性指引」 

(一) 進度：金管會 114 年 11 月 13 日金管發字
第 1140196958 號函送金融相關公會及周
邊單位，並請公會轉知所屬會員參考。 

(二) 訂定重點：本指引以「以人為本提供數
位金融服務」、「促進公平性與可及性」
及「監測評估與持續精進」三大面向，

列示數位金融服務提供者宜關注之重要
事項，並提供情境例示說明，引導數位
金融服務提供者推動更完善的數位金融

服務。 

(三) 訂定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引導數位金
融服務提供者關注不同使用族群的差異

化需求，且在服務設計與推動過程中，
重視數位金融弱勢族群之需求與期待，
並促進民眾能平等、便捷地接觸與使用

數位金融服務，提升金融包容性。 

三、 銀行業務法規 

(一)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下稱銀行公會）修正「金融機構提供
自動櫃員機系統安全作業規範」（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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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 安全作業規範） 

1. 進度：本會於 114 年 7 月 9 日金管銀國字
第 1140219887 號函洽悉。 

2. 修正重點：修正「ATM 安全作業規範」
第 8 條，採用 IP 連線之 ATM，若該設
備之作業系統原廠已不再提供安全更新

者，金融機構應提出汰換計畫，並提報
董（理）事會或經其授權之經理部門核
定，未汰換期間應有補強措施，且應儘

速完成補強措施或汰換，以防範已知資
安漏洞。 

3. 修正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本次參考銀

行實務作業情形修正規範，就 ATM 作業
系統原廠已不再提供安全更新者，規範
金融機構應儘速進行補強或汰換，未汰

換期間應有補強措施，俾銀行據以採取
相關補強措施，以防範資安漏洞。 

(二) 銀行公會修正「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

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下稱安控基
準）有關銀行辦理既有個人數位存款戶
貸款撥付帳戶類型 

1. 進度：本會於 114 年 7 月 10 日以金管銀
國字第 1140210842 號函洽悉。 

2. 修正重點：修正「安控基準」第 8 條第 3

款第 2 目第 2 子目（2）及（3）有關「數
一低帳戶」及「數三帳戶」，比照「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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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戶」採用「存款帳戶安全設計」辦理
貸款契約成立簽約對保者，得將款項撥
入本人帳戶（包含數位存款帳戶或非數

位存款帳戶），並視貸款金額之大小、貸
款撥入帳戶為實體或數位帳戶等風險評
估因素，決定是否強化控管措施（如：

新增視訊會議或其他安全設計）。 

3. 修正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銀行既有客
戶（如：數存第一類或第三類帳戶客戶）

向銀行申請線上貸款時，貸款款項由原
先限制僅得撥入客戶非數存帳戶，改為
得撥入客戶本人未限定類型之帳戶，增

加客戶借款撥入帳戶彈性與客戶使用便
利性。 

(三) 銀行公會修正「金融機構資通系統與服

務供應鏈風險管理規範」（下稱供應鏈規
範） 

1. 進度：本會於 114 年 9 月 24 日以金管銀

國字第 1140222565 號函洽悉。 

2. 修正重點： 

(1) 新增實質受益人及控制權來源國用詞

定義。 

(2) 強化對受委託機構之盡職調查程序，
將供應商產品或服務提供地點及具其

實質控制權者是否符合國內相關法令
法規，納入委外前之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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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供應商之委託契約或相關文件中，
增加要求供應商確保其產品或服務提
供地點及具其實質控制權者，符合國

內相關法令法規。 

(4) 要求金融機構比對委託契約及供應鏈
規範要求後之風險處理措施，應包含

供應商退場或替換機制。 

(5) 強化供應商契約存續期間之監督審查
機制，並要求金融機構落實違反相關

法令法規要求之供應商退場或替換機
制。 

3. 修正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可提升金融

機構供應鏈資安防護能力，強化對受委
託機構之盡職調查程序，後續監督審
查、不符法令之退場備案措施等相關管

理機制，以確保客戶資料安全，及降低
國家資通風險。 

(四) 有關「金融機構對於債務人於全體金融

機構之無擔保債務歸戶後之總餘額除以
平均月收入，不宜超過 22 倍」（簡稱
DBR22 倍）得將財力評估模型列為借款

人平均月收入之評估方式 

1. 進度：本會 114 年 9 月 24 日金管銀票字
第 1140145623 號函，同意銀行公會所報

建議。 

2. 修正重點：銀行於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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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內部具備妥適之驗證機制及風險控
管機制下，得將財力評估模型列為平均
月收入之評估方式之一。 

3. 修正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為順應金融
科技之發展趨勢，本會鼓勵銀行導入金
融科技方法，提出可取代現行實務徵提

傳統財力證明文件之金融創新方案，以
協助解決信用小白或無制式薪資證明者
因不易提供傳統財力證明文件而較難獲

得銀行貸款問題，並落實普惠金融。 

(五) 銀行公會修正「金融機構運用人工智慧
技術作業規範」 

1. 進度：本會於 114 年 10 月 2 日以金管銀
國字第 1140219072 號函洽悉。 

2. 修正重點：修正第 3 條，擴大金融機構

得以規範運用人工智慧之範圍，涵蓋與
消費者互動、提供金融商品建議、提供
客戶服務、影響客戶金融交易權益，或

對營運有重大影響者，並應依內部訂定
之風險評估基準進行評估，並依其內部
程序決定該規範之適用範圍。 

3. 修正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本次修正係
參考本會 113 年 6 月 20 日發布「金融業
運用人工智慧（AI）指引」、歐盟於 113

年 8 月生效「人工智慧法」及銀行實務
作業進行滾動式調整，以確保能涵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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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運用客戶資料於人工智慧之場
景，並採納「風險基礎方法」之精神，
使金融機構能依據人工智慧運用程度及

業務風險屬性進行適當評估，達到安全
控管目的。 

四、 證券期貨業務法規 

(一) 修正「證券商設置標準」、「證券商管理
規則」、「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
規則」部分條文及發布配套函令 2 則，

並備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下稱櫃買中心）增修訂「證券商
經營自行買賣特定外國債券業務管理辦

法」等規範 

1. 進度：金管會 114 年 5 月 8 日金管證券字
第 1140381704 號令、金管證券字第

11403817044 號令、114 年 8 月 7 日金管
證券字第 1140383475 號令修正發布、114

年 7 月 31 日金管證券字第 1140141825

號函同意備查櫃買中心增修訂「證券商
經營自行買賣特定外國債券業務管理辦
法」等規範。 

2. 修正重點：為因應金融科技創新之投資及
交易型態，並協助金融科技業者辦理金
融創新實驗案落地之法規調適，以提升

金融科技產業發展，開放證券自營商辦
理「自行買賣特定外國債券業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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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不足面額之特定外國債券，增訂
僅經營該項業務之證券自營商資本額為
新臺幣 1 億元，並明定證券商經營該項

業務，應依櫃買中心規定辦理；另發布
令訂定證券自營商經營該項業務之投資
限額及業務規範。 

3. 修正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開放證券自營
商得經營自行買賣特定外國債券業務，
以及核發僅經營該項業務之特殊類型證

券商證照，可擴大證券商業務範圍，另
因過往債券投資門檻高，小額投資人無
法透過債券進行資產配置，該項業務之

開放降低投資人投資債券門檻，讓投資
人可輕鬆參與投資高門檻之債券，有助
於投資人在資產配置及理財規劃上有更

多選擇，並可達普惠金融之效益，滿足
投資人多元金融商品選擇及小額投資人
全球資產布局之需求。 

(二) 修正「證券商設置標準」、「證券商管理
規則」及「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理規則」部分條文 

1. 進度：金管會 114 年 7 月 18 日金管證券
字第 1140382994 號令修正發布。 

2. 修正重點：為降低證券商經營成本，增進

證券商營運彈性，開放證券商得設置或
將一般分支機構變更為簡易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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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簡易分支機構不經營經紀業務，由
證券商依其業務需求及人力配置規劃，
選擇辦理財富管理業務、證券經紀業務

之招攬與開戶前置作業，及設置簡易分
支機構之資格條件、申請程序、家數限
制等規範。 

3. 修正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開放證券商得
設置規模較小、人員精簡且業務範圍較
簡化之簡易分支機構，將有助於業者設

置營業據點之多元選擇、增進營運彈
性，及拓展品牌能見度與服務覆蓋範圍。 

五、 保險業務法規 

(一) 修正與訂定「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
法」、「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財產

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人身
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財產
保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業務管

理辦法」、「外國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
辦法」、「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
項」、「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

「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與「保
險商品審查會成立及審查委員遴選要
點」，暨訂定發布「創新型保險商品與服

務審查作業要點」及「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 29 條之 1 第 3 項」之解釋
令等 13 項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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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度：金管會 114 年 7 月 30 日金管保綜
字 第 11404928771 、 11404928775 、
11404928777、11404928779 號令修正與

訂定發布。 

2. 修正與訂定重點：「純網路保險公司」名
稱修正為國際上通稱之「數位保險公司」

（Digital insurer），其定義修正為提供創
新型保險商品或服務達一定比例之保險
公司，並放寬業務範圍與營運模式、針

對其開發之創新型保險商品或服務給予
一定期間創新保護、調降最低實收資本
額、放寬發起人資格條件、不限制申請

設立期限，及開放外國數位保險公司來
臺設立分公司，暨訂定申請核准銷售、
試辦或實驗創新型保險商品與服務之應

檢附文件及審查程序。 

3. 修正與訂定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鑒於金
融科技蓬勃發展，為因應保險服務數位

發展趨勢，放寬數位保險公司申請設立
條件與營運模式，將有助於引進創新科
技參與保險市場，促進保險業數位轉

型，並提供多元創新商品及服務，以實
現普惠金融，進而提升保險服務效率及
消費者權益。 

(二) 修正「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
辦理網路投保業務及網路保險服務管理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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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度：金管會 114 年 9 月 25 日金管保綜
字第 11404934641 號令修正發布。 

2. 修正重點：為提升消費者網路投保與網路

保險服務之便利性，及強化保經代公司
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之安全性，新
增保經代公司申請辦理網路投保業務，

應取得個人資料管理系統（PIMS）之認
證；放寬保經代公司得以數位憑證之方
式確認保險客戶身分；要保人為其 7 歲

以上未成年子女投保旅遊相關保險商品
者，保經代公司得以適當方式確認被保
險人投保意思表示為本人所為；增訂保

經代公司辦理網路保險服務，應依據合
作保險業網路保險服務風險等級辦理身
分確認程序；放寬保經代公司於財產保

險既有保戶免抽樣電話訪問條件、免予
執行抽樣電話訪問範圍並調降電話訪問
抽樣比例。 

3. 修正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本次修正係提
升消費者透過保經代公司及兼營保經代
業務之銀行進行網路投保之便利性，有

助於保經代公司及銀行協助保險業推廣
電子商務，加速數位轉型之發展。 

(三) 修正「保險業辦理遠距投保及保險服務

業務應注意事項」及「保險代理人公司
保險經紀人公司辦理遠距投保及保險服
務業務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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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度：金管會 114 年 8 月 12 日金管保壽
字第 11404188891 號令、114 年 9 月 23

日金管保綜字第 11404935361 號令發布

修正。 

2. 修正重點：為利保險業、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與兼營保險代理或經紀業務

之銀行，提供遠距投保及保險服務，未
開辦上開業務之公司可逕循該等應注意
事項所訂作業模式辦理，毋須再提出試

辦申請。另為提升遠距投保之便利性，
友善無國民身分證之未成年人投保，如
其健保卡未附有照片者，放寬其可檢附

戶口名簿等身分證明文件，並由其法定
代理人出示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確認；
若未成年者出示未能向發證機關查詢確

認其真偽之身分證明文件者，放寬可由
法定代理人於視訊投保過程中聲明其出
示之身分證明文件無偽造。 

3. 修正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簡化遠距投
保申辦程序暨提升遠距投保便利性，提
供未成年人友善投保服務。 

(四) 備查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下稱壽險公會）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
商業同業公會（下稱產險公會）訂定「保

險業辦理數位身分驗證自律規範」 

1. 進度：金管會 114 年 12 月 9 日金管保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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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1140419731 號函同意備查壽險公會
及產險公會所報訂定「保險業辦理數位
身分驗證自律規範」。 

2. 訂定重點：產、壽險公會參酌「金融服務
業辦理數位身分驗證指引」，與保險業辦
理網路投保、遠距投保、行動投保、保

全理賠聯盟鏈等實務經驗，規範數位身
分驗證機制之基本架構與運作方式，並
列舉各種身分驗證方式之安全設計及信

賴等級。 

3. 訂定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有助於保險業
建立完善之數位身分驗證機制，以因應

數位金融服務之發展。 

貳、 結語 

因應金融科技不斷創新及金融環境持續

變化，為營造有利金融科技創新發展的環境，
同時提供金融消費者更便利且安全的金融服
務，金管會將持續關注國內外發展趨勢，以及

金融業導入新興科技所面臨的挑戰及機會，持
續動態檢視金融法規，並及時進行調整，以實
現普惠金融願景，並提升金融業之競爭力。 


